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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1：

汕头市装配式建筑项目监督管理工作指引

为贯彻落实《汕头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大力发展装配式建

筑的实施方案》（汕府办〔2019〕56 号），加快推动我市装配式建

筑的发展，进一步规范装配式建筑的实施流程，提高装配式建筑

建设效率和质量，特制定本工作指引。

一、实施范围

本工作指引适用于全市装配式建筑项目建设全过程的组织实

施和管理。

二、工作目标

进一步明确各部门工作职责，促进各部门密切协作、形成合力，

细化装配式建筑项目报批报审流程，加快汕头装配式建筑发展，推

进建筑产业现代化及转型升级。

三、具体实施

（一）立项用地许可阶段

实施装配式建筑的项目，自然资源部门应当根据工程类型在

项目的规划条件告知书和供地方案中备注，并落实到土地出让合

同或土地批准文件。

1.政府投资项目总规划建筑面积为 2 万㎡（含）以上或单体

建筑面积 5000 ㎡（含）以上的公共建筑和工业建筑、总规划建筑

面积为 3 万㎡（含）以上或单体建筑面积 1 万㎡（含）以上的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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障性住房项目，应备注“项目应按要求实施装配式建筑，并满足

广东省《装配式建筑评价标准》。”

2.社会投资项目规划总建筑面积为 10 万㎡（含）以上的建筑

（含工业建筑）项目；项目规划总建筑面积为 10 万㎡以下，其中

单体建筑面积 2 万㎡（含）以上的新建建筑项目，应备注“项目

应按要求实施装配式建筑，实施装配式建筑的建筑面积比例需大

于等于 XX%，满足广东省《装配式建筑评价标准》即装配率评分为

XX（50 分以上）”。

实施装配式建筑的投资项目，应在项目立项阶段明确要求采

用装配式，并按装配式建筑编审估算、概算，发改部门应在项目

立项批准或备案文件中注明“项目应落实《汕头市人民政府办公

室关于大力发展装配式建筑的实施方案》及《关于进一步贯彻落

实《汕头市大力发展装配式建筑实施方案》的通知》要求，实施

装配式建筑”。

（二）工程规划许可阶段

实施装配式建筑的项目，建设单位在申报总平面和单体建筑

设计方案审查时，提交的相关图纸资料应当明确标注实施装配式

建筑的位置和面积，自然资源部门在办理《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》

时，应当在许可证或附图中注明“应实施装配式建筑面积 XXX ㎡，

实际实施面积为 XXX ㎡，实施位置为 XXXX。”

（三）工程施工许可阶段

实施装配式建筑的项目，建设单位必须按照《建设工程规划

许可证》注明的装配式建筑要求进行建设，并加强对装配式建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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建设全过程的质量管理，承担建设单位的工程质量管理责任。

建设单位必须要求设计单位按照《装配式建筑评价标准》进

行装配式建筑设计，在设计文件中对装配式建筑实施方案、装配

式建筑项目装配率计算书及设计阶段评分专篇说明。并在施工图

设计文件审查时一并提交审图机构进行审查。

施工图审查机构必须对施工图设计文件是否满足《装配式建

筑评价标准》进行专项审查，召开项目评价会议，审查合格方可

出具施工图设计文件审查合格书，并在施工图设计文件审查合格

书中注明“本工程施工图设计文件满足广东省《装配式建筑评价

标准》，装配率达 XX%，评分为 XX（50 分以上）。”施工图审查机构

在完成对装配式建筑项目施工图设计文件审查工作后，必须对项

目情况、审查意见等资料进行归档，并形成《汕头市装配式建筑

专家意见执行情况审查表》（附件 1-1）和施工图审查情况一并报

送相关住房城乡建设主管部门。

建设单位应配合住房城乡建设主管部门做好装配式建筑项目

信息采集工作（附件 1-2）；住房城乡建设部门在办理该类项目的

《建筑工程施工许可证》时，必须注明“项目按要求实施装配式

建筑，实施面积为 XXX ㎡，实施位置为 XXXX，技术评定装配率达

XX%，评分为 XX（50 分以上）。”

（四）工程施工阶段

在项目施工阶段，建设各方责任主体必须严格按照通过审查

的施工图设计文件和装配式建筑项目实施方案实施，不得擅自修

改工程设计，不得偷工减料；施工图设计文件变更或装配式建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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技术项调整的，建设单位必须及时报原施工图审查机构重新审查。

监理单位必须根据施工图设计文件要求及《装配式建筑评价

标准》，编制装配式建筑监理方案并实施监理。监理单位在开展日

常监理工作时应对装配式建筑实施情况拍照留痕，并形成监理工

作专项台账。

各级建设工程质量监督部门应当将项目实施装配式建筑的情

况纳入日常监督检查，在工程开工监督交底时，对项目是否按规

定比例配建装配式建筑的内容进行核实，对无按要求配建的，及

时报告所属建设行政主管部门；监督机构对有关监督检查情况必

须形成监督专篇，并在项目验收阶段对项目实施装配式建筑情况

出具专项监督意见。

（五）工程竣工验收阶段

在项目竣工验收阶段，建设单位必须组织参建各方对新建装

配式建筑项目是否符合施工图设计文件和装配式建筑标准进行查

验，在工程竣工验收报告中对装配式建筑技术评分进行专篇说明，

并备注装配式建筑的位置面积、结构类型、预制构件种类、装配

式施工技术和装配率以及是否符合施工图设计文件和《装配式建

筑评价标准》等内容，经工程建设各方责任主体签字确认后的装

配式建筑项目竣工验收报告专篇说明（附件 1-3），以《工程竣工

验收报告》附件形式作为竣工验收备案的材料，对不符合施工图

设计文件和装配式建筑标准的新建装配式建筑项目，不得出具合

格报告。

各级住房和城乡建设主管部门必须将装配式建筑竣工验收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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定纳入房屋建筑工程验收管理范围，根据施工过程资料、施工图

设计要求组织开展装配式建筑竣工验收评定工作，评定结果即为

装配式项目最终得分，得分低于 50 分的，不予通过工程竣工验收。

四、附则

本工作指引自通知施行之日起实施，在执行中遇到问题，径

向汕头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反映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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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1-1

汕头市装配式建筑专家意见执行情况审查表

注：本表一式四份，建设单位、设计单位、施工图审查机构各执一份，一份由施工图审查机构报送相关建设行政主管部门。

项目名称：

实施装配式建筑楼栋号：

建设单位： 设计单位： 施工图审查机构：

装配式建筑专家意见 建设单位执行记录 审查机构审查意见

1 落实□ 未落实□

2 落实□ 未落实□

3 落实□ 未落实□

4 落实□ 未落实□

… 落实□ 未落实□

建设单位（盖公章）

年 月 日

审查人员（签字）

审查机构（盖章） 年 月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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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1-2：

本区域当年新开工装配式建筑工程项目信息

建筑类型请选择如下文字描述：0、政府投资－保障性住房；1、政府投资－公共建筑；2、政府投资－其他；3、非政府投资－商品住宅；4、非政府投

资－公共建筑；5、非政府投资－其他

结构形式请选择如下文字描述：0、装配式混凝土结构；1、钢结构；2、木结构；3、其他结构

序
号

项目
名称

建筑类
型

结构
形式

总建筑面
积（万㎡）

装配率
（%）

建设单位 设计单位
施工（总包）单

位
监理单位 检测单位

单位
名称

项目
负责
人

负
责
人
联
系
方
式

单位
名称

项目
负责
人

负
责
人
联
系
方
式

单位
名称

项目
负责
人

负
责
人
联
系
方
式

单位
名称

项目
负责
人

负责
人联
系方
式

单位
名称

项目
负责
人

负责
人联
系方
式

1
测试

项目

政府投

资－保

障性住

房

装配式

混凝土

结构

100 85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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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区域项目使用的部品部件情况

供应本项目的部品部件类别请选择如下文字描述：0、预制剪力墙，1、预制柱，2、预制外墙，3、预制楼梯，4、预制阳台，5、
预制梁，6、预制楼板，7、预制空调板，8、预制沉箱，9、预制整体卫生间，10、轻质内隔墙，11、整体厨房，12、一体化组
合墙体，13、预制凸窗，14、其他装配式混凝土构件，15、其他钢结构构件，16、其他木结构构件，17、装配式混凝土生产设
备，18、装配式建筑专用运输设备，19、装配式建筑专用施工设备

序号 项目名称 供应本项目的部品部件类别 生产商
生产商的本项目负责

人
负责人联系方式

1 测试项目 预制柱 测试生产商 张三 13688888888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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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1-3：

汕头市装配式建筑项目竣工验收报告专篇说明

装配式建筑实施

楼栋号

设计阶段

装配率得分（%）

各技术项最低分值

复核是否满足

竣工验收复核后

装配率得分（%）

备注

例：1栋 65 □满足 □不满足 65

……

装配式建筑实施结论：

经对项目竣工验收资料重新复核装配式建筑技术评分，上述楼栋均

□满足 □不满足《汕头市装配式建筑评分规则》要求。

建设单位：

项目负责：

年 月 日

监理单位：

项目负责：

年 月 日

施工单位：

项目负责：

年 月 日

设计单位：

项目负责：

年 月 日

注：本表应附在项目竣工报告中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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